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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不超过4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现将相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9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9,
5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按面值发行。截至2020年8月26日，公司实际发行的募集资

金总额为95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16,848,500.00元（不含税），另减除律师费、审计及验证

费、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1,702,830.20元（不含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1,448,669.80元，扣除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的税金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0,335,590.00元。

截至2020年8月26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已经中喜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中喜验字[2020]第00097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签署了

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6年6月29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498,967,538.31元，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通城县城区河道生态治理PPP项目

文科总部大楼

文科总部大楼-节余资金永久补流

补充流动资金

白云山荒山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武汉未来科技城长岭山生态修复——光谷未来教育营地项目

（一期）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元）

41,048,669.80
168,349,837.44
52,050,162.56
250,000,000.00
100,000,000.00
320,000,000.00
931,448,669.80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金 额

（元）

0.00注1
167,000,946.48
52,050,162.56
250,000,000.00
26,718,108.95
3,198,320.32

498,967,538.31
注1：通城县城区河道生态治理PPP项目为湖北省通城县重点民生项目，由于可转债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较晚，为保证项目工期，经协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针对该项目给予了项目公司 4亿元的贷

款。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城县城区河道生态治

理PPP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42,000.00万元变更用于“白云山荒山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及“武汉未来科技城长岭山生态修复——光谷未来教育营地项目（一期）”。

截至2026年6月29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441,236,344.00元（含利息收入）。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的情况

2025年7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4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2026年 6月 29日，公司已将剩余用于暂时补流的 43,
367.80万元资金归还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出现逾期归还的情况。具体情况请详见2026年7月1日

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归还暂

时补流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0）。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使资金使用为公司创造更多效益，公司拟使用不超过4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如果使用期限达到十二个月，按目前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

3%来计算，预计将节约财务费用1,320万元。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实施，仅限于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资金支出，不会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不会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或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相关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五、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订四方监管协议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将继续使用

已有的在全资子公司广东建晟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账户，对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实施监管；同时，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开设新的补流专户，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将前次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全部归还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出现

逾期归还的情况；

2.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未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单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十二个

月；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的情形，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

3.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

利益；

4.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使用期限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文科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3
债券代码：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项账户
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可转债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9号文”核准，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9,5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按面值发

行。截至2020年8月26日，公司实际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95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16,
848,500.00元（不含税），另减除律师费、审计及验证费、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1,702,830.20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1,448,669.80元，

扣除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的税金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0,335,
590.00元。

截至2020年8月26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已经中喜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中喜验字[2020]第00097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签署了

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账户，并分别与募集资金

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以及公司子

公司广东晟世晖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广东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开户单位

广东晟世晖锦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

行

广东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大

沥支行

账号

3872 0188 **** **** *

2723 1533 **** ****

募集资金用途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甲方2：广东晟世晖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
（“甲方1”与“甲方2”统称为“甲方”）

乙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广东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乙

方”）

丙方：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1.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2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晨杰先生、杨涛先生、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或更换后的

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以孰低为准）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两个工作日内以传真、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失效。

丙方义务持续至法定督导期结束之日或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日止（以孰晚为准）。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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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

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涉案金额共计1,555.32
万元，涉案金额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0%，达到披露标准。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民事诉状》；

（二）受理（应诉）案件通知书或传票等相关文件。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1

2

3

收 到 应 诉 通 知

书/传票日期

2026/5/25

2026/6/12

2026/6/29

原告/申请人

梁建宏

张森建、梁伟坚

曹刚

被告/被申请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乔立丛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张锦彬（第三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廖大俊（第三人）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分包合

同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涉案金额

（元）

1,593,240.00

1,274,617.04

8,825,363.84

案件进展

一审

一审

一审

注：1.除上述列表所示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2026年5月13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新收到其他

诉讼、仲裁案件共10件（均为人民币100万元以下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386.00万元。

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证券代码：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1
债券代码：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6月3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9人，会

议由董事长潘肇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4
债券代码：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75 股票简称：文科股份

转债代码：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3.92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1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6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

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9,5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95,0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815号”文同意，公司95,0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自2020年9月11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文科转债”，债券代码为“128127”。
（三）转股期限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

结束之日（2020年8月26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1年

3月1日至2026年8月19日止）。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5.76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之间较高者。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 2020年 10月实施了 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文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5.76元/股调整为

5.37元/股；公司2021年5月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文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5.37元/股调整为

4.88元/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23年3月13日上市，“文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88元/股调整为

4.5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2021年5月8日、2023年3月10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文科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2021-
027、2023-016）。

2024年10月8日，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文科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4.46元/股，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24年 10月 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

2024年12月31日，公司办理完成了9,435,304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文科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4.46元/股调整为4.4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关于调整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2026年5月18日，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文科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3.92元/股，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26年 5月 1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1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1）。

二、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6年第二季度，“文科转债”因转股减少 354,690张（因转股减少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 35,
469,000.00元），转股数量为 9,048,207股。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剩余“文科转债”张数为 7,681,397
张，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768,139,700.00元。

2026年第二季度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64,506,000
64,506,000
571,769,916
636,275,916

比例%
10.14
10.14
89.86
100.00

本次转股期间股份变

动数量（股）

0
0

9,048,207
9,048,207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64,506,000
64,506,000
580,818,123
645,324,123

比例%
10.00
10.00
90.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文科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33052661
传真：0755-83148398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6-031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需更新申报文件财务资料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重庆京东海嘉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张继学、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45名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东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90.02%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于

2026年6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通知，因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

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的相

关规定，深交所对公司本次交易中止审核。

一、中止审核的原因

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基准日为2025年9月30日，相关财务资料的有效期

截止日为2026年6月30日。由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

深交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交易中止审

核。

二、中止审核的影响

本次中止审核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影响。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事项，全力协调各

中介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交所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新要求落实加期审计及申请文

件更新等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财务资料更新并及时申请恢复审核。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等，本次交易能

否通过上述审批及取得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

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6-032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 6月

10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90元（含税），即每1股派发现金0.19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2,744,017,947.94元。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留

待后续分配。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

变动情形时，则以最新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9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71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9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8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7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本次权益分派中代派的实际派发金额以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派发的金额为准。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766
08*****946
08*****384

股东名称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23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孔微微、林南

咨询电话：021-22165288
传真电话：021-2216528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方案实施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6-033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因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5.30元/股调

整为5.11元/股，发行股份数量将由1,465,051,881股调整为1,519,525,432股。

一、本次交易概述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重庆京东海嘉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张继学、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45名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东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90.02%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中，公司所涉股份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2025年7月23日。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公司确定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5.68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 80%，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025年8月16日，根据《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

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因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重

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5.68元/股调整为5.45元/股，发行股份数量由1,439,952,
995股调整为1,500,721,631股。

2025年10月18日，根据《公司关于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因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公

司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5.45元/股调整为5.35元/股，发行股份数量由1,
500,721,631股调整为1,528,772,501股。

2025年11月26日，根据《公司关于实施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因实施 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

配，公司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5.35元/股调整为5.30元/股，发行股份数

量由1,528,772,501股调整为1,543,194,885股。

2025年 12月 31日，根据《公司关于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9），因本次交易方案调整，部分交易对方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公司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数量

由1,543,194,885股调整为1,465,051,881股。

本次重组方案已经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1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

意以公司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90 元（含税），即每1 股派发

现金0.19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744,017,947.94 元。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出现股权激励

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情形时，则以最新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

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具

体实施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9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9日。

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1、发行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按下列公式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

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5.30元/股，减去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9元/股，计算结果为5.11元/股。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协议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将按以下公式确定：

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如

果最终确定的股份对价数为非整数，交易对方同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股份对价数，放弃余数部分

对应的价值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深交所审核

通过、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数量为准。

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调整，因此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交易对方

重庆京东海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继学

股份对价金额（万元）

197,785.93
81,536.72

发行股份数量（股）

调整前

373,181,009
153,842,876

调整后

387,056,623
159,563,06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合计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盈峰集团有限公司

丽水双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景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闻名泉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州双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新锦华盈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逸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朋锦睿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成都新潮启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芜湖闻名泉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马亦峰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代明贸易有限公司

胡洁

苏州源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泛城一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旻

舒义

杭州桦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赵朝宾

李景霞

付嵩洋

嘉兴宸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梯视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宇梯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万梯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张福茂

丽水中晶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KL (HK) Holding Limited
宜兴梓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纪建明

杭州圆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威

上海欣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张晓剑

嘉兴九黎优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观塘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好未来共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张立

JD.com E- COMMERCE (TECHNOLOGY) HONG KONG
CORPORATION LIMITED

湖州合富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2,188.82
54,062.99
32,926.98
19,151.24
22,750.05
22,750.05
17,787.69
18,239.69
7,647.16
21,043.51
17,570.86
13,680.08
9,831.86
9,873.48
11,103.22
8,749.67
8,351.56
4,535.98
3,752.18
2,900.16
4,682.92
3,339.26
7,583.49
7,583.49
7,422.62
5,071.30

5,071.30

5,071.30
2,661.20
2,876.57
4,208.41
2,061.45
2,605.08
2,150.91
2,119.06
1,487.92
2,412.15
2,575.91
1,895.98
1,818.88
719.99
1,388.48
1,449.93

776,477.51

211,677,017
102,005,632
62,126,371
36,134,417
42,924,622
42,924,622
33,561,688
34,414,514
14,428,608
39,704,743
33,152,562
25,811,475
18,550,679
18,629,214
20,949,464
16,508,814
15,757,667
8,558,460
7,079,589
5,471,997
8,835,691
6,300,483
14,308,469
14,308,469
14,004,944
9,568,492

9,568,492

9,568,492
5,021,126
5,427,492
7,940,388
3,889,532
4,915,251
4,058,323
3,998,230
2,807,402
4,551,231
4,860,208
3,577,314
3,431,844
1,358,466
2,619,778
2,735,724

1,465,051,881

219,547,591
105,798,405
64,436,354
37,477,967
44,520,645
44,520,645
34,809,578
35,694,114
14,965,092
41,181,044
34,385,240
26,771,197
19,240,430
19,321,886
21,728,407
17,122,645
16,343,568
8,876,680
7,342,822
5,675,457
9,164,219
6,534,747
14,840,487
14,840,487
14,525,676
9,924,268

9,924,268

9,924,268
5,207,821
5,629,297
8,235,627
4,034,152
5,098,010
4,209,220
4,146,892
2,911,786
4,720,455
5,040,921
3,710,326
3,559,447
1,408,976
2,717,187
2,837,444

1,519,525,432
因此，本次交易因公司实施 2025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发行价格后的股份发行数量将由 1,465,051,

881股调整为1,519,525,432股。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等，本次交易能

否通过上述审批及取得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

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26-056
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夏电投”）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预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42%（即不超过4,759,583股），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3,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持不设置增持股票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宁夏电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2.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

计划的实施延迟或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宁夏电投发来的《关于增持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事项

的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提升投资者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宁夏电投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

持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2%（即不超过4,759,583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计划增持主体名称：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宁夏电投及一致行动人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电

投热力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336,794,7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72%。

（三）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披露增持计划：公司于2026年4月14日、2026年5
月2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和《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2026-051），上述无偿划转和增持完成后，

宁夏电投直接持有公司209,666,551股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41%）。

（四）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和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投资者信心。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方式：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等）增持。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本次拟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2%（即不超过4,759,
583股）。

（五）本次拟增持金额：本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六）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票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值合理判断、二级市场价格波动

情况、资本市场整体趋势等因素，择机适时实施增持计划。

（七）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除外）。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

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八）本次拟增持股份资金安排：本次增持计划所需资金均为拟增持主体宁夏电投的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

（九）拟增持主体承诺

1.本次增持非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2.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含可能存在的股票锁定期）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

期限的安排；

4.本次增持完成后，宁夏电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因素，导致本次增持

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因素，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宁夏电投出具的《关于增持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事项的函》。

特此公告。

宁夏国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股票代码：002423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6-021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1.4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股权登记日：2026年7月9日（周四）

3、除权除息日：2026年7月10日（周五）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4日

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6年5月14日，公司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

司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304,105,5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48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41,007,625.10元。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

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至2026年度。如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

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保持不变。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04,105,5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1.48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3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对总额进行调整。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9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48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1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7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1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029
08*****125

股东名称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弘毅弘量（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30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9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

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105；
咨询联系人：赵鑫；

咨询电话：010-86017079；
咨询传真：010-8561702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